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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122 证券简称：四方新材 公告编号：2026-027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江洪波先生持有

公司股份21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12%、董事杨翔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7,500股，约占公司总股
本的0.02%。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江洪波和杨翔先生因自身资金需要，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分别不超过52,500股和9,375
股，均不超过其所持股份的25%，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为准。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江洪波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210,000股

0.12%
IPO前取得：2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0,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杨翔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37,500股
0.022%

IPO前取得：37,5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江洪波
不超过：52,500股
不超过：0.0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52,500股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及其他方式取得的股份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杨翔
不超过：9,375股
不超过：0.0054%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9,375股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董事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公司董事江洪波和董事杨翔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股份不超过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总数的25%；本人在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

2、在前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价格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本人所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3、本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4、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5、上述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公司董事本次减持计划系根据其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

价情况等因素选择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具体减持的数量和价格等情况存在不确定
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董事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

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
求实施本次减持事项，并及时履行后续进展的相关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772 证券简称：珠海冠宇 公告编号：2026-050
转债代码：118024 转债简称：冠宇转债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时

“冠宇转债”停止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6年5月21

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本公司可转债将停止转股。
证券代码
118024

证券简称
冠宇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6/5/21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 因实施权益分派，“冠宇转债”将相应调整转股价格，具体以公司后续披露的可转债转股价格
调整公告为准。

一、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2026年3月30日，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元（含税），本
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
份、股权激励等致使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

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6年4月24日召开的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6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公告》以及于2026年4月25日披露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将根据《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冠宇转债”当期转股价
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停止转股的安排
（一）公司将于2026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权益

分派实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二）自2026年5月21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具体日期详见公司将于2026年5月22日披露

的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期间，“冠宇转债”将停止转股，自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
“冠宇转债”恢复转股，欲享受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 2026年 5月 20日（含
2026年5月20日）之前进行转股。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冠宇转债”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10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6-6321988
联系邮箱：investor@cosmx.com
特此公告。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股票代码：000762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2026-010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5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

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 5月 15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15:00。

2.召开地点：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所在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
慈觉林街道顿珠金融城金玺苑15层。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4.召集人：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蔡方伟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现场和网络）592人，代表股份 114,823,65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46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108,753,08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81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88人，代表股份6,070,5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5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91人，代表股份 6,090,1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19,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88人，代表股份6,070,5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656%。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按照《公司章程》和《股东会议事规则》等的规定，本次会议共审议通过了4项议案。各议案的具

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公司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14,218,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28%；反对519,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27%；弃权8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5%。

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484,7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594%；反对 51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351%；弃权8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55%。
③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2.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14,192,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02%；反对540,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04%；弃权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4%。

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458,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6341%；反对 54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84%；弃权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75%。

③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14,222,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67%；反对515,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90%；弃权8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3%。

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489,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1333%；反对 51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661%；弃权8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06%。

③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14,212,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78%；反对519,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25%；弃权9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7%。

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479,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9658%；反对 51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318%；弃权9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24%。

③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贺鹏康、蔡鹏飞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符合法定额数；
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会出具的《关于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

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88513 证券简称：苑东生物 公告编号：2026-020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2类改良型新药
硫酸吗啡盐酸纳曲酮缓释胶囊
申报上市许可获得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硫酸吗啡盐酸纳曲酮缓释胶囊申报上市许可的《受理通知书》，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硫酸吗啡盐酸纳曲酮缓释胶囊
剂型：胶囊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2.3类
受理号：CXHS2600071、CXHS2600072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
申请人：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本品于 2024年 11月按化学药品 3类仿制药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上市许可申请。审评期间，经药

品审评专家咨询会综合评定，本品符合《化学药品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的要求，具备2
类改良新药的临床价值与差异化优势。为进一步提升产品的战略定位，公司于2026年4月主动撤回
原仿制药注册申请，调整为按2.3类改良型新药重新提交上市许可申请，并于近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正式受理。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公司硫酸吗啡盐酸纳曲酮缓释胶囊拟用于严重到需要每天、连续不断、长期阿片类药物治疗疼
痛且替代选择不充分的疼痛治疗。本品是公司依托自主特药缓控释及迟释技术平台开发的复方缓
释制剂，属于国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规定的含麻醉药品复方制剂，具有较高的技术和
政策壁垒。

硫酸吗啡盐酸纳曲酮缓释胶囊由阿片受体激动剂硫酸吗啡和阿片受体拮抗剂盐酸纳曲酮组
成。产品采用独特的防滥用和多层微丸缓释技术，在确保硫酸吗啡24小时镇痛疗效的同时，通过盐
酸纳曲酮的拮抗作用有效遏制硫酸吗啡的滥用风险。公司已完成多项临床试验，充分证明本品缓释
镇痛、防滥用的核心临床价值，同时具备提升患者用药依从性的优势。

国家药监局官网显示，公司为国内首家按化学药品2.3类提交上市许可申请并获受理的企业，江
苏长泰药业的同品种3类仿制药目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公司具备先发优势。

《中国疼痛医学发展报告（2020）》显示，我国慢性疼痛患者超 3亿人且持续逐年增长，疼痛已成
为继心脑血管疾病、肿瘤之后的第三大健康问题，癌痛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种疼痛。据国家癌症中心
发布的最新数据，2024年中国新发癌症病例为515.06万例，数量位列全球第一。在这些癌症患者中，
初诊癌症患者的疼痛发生率约为25%，晚期癌症患者的疼痛发生率可达60%-80%，其中1/3的患者
为重度疼痛，临床对安全长效、自带防滥用属性的阿片类镇痛药物需求迫切。药智网数据显示，2025
年国内公立医院吗啡口服缓释制剂销售额达2.81亿元，品种商业化基础良好。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品重新申报使得其获批上市时间有所延迟，但将显著提升产品的战略定位。公司将积极与国

家药监局沟通推进后续审评审批进程，力争本品早日获批上市。本次申报上市并获受理短期内不会
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若本品后续顺利获批上市，将进一步强化公司在缓控释镇痛特药赛
道的核心竞争优势，对公司经营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公司本次申报上市许可获得受理后，尚需通过国家药
监局的评审后方可上市，能否最终获批及获批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同时药品上市后也会受到未来
政策变化、市场需求、同类型药品市场竞争等多种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571 证券简称：杭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5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5号大街（南）2号杭华油墨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
46

269,762,817
269,762,817
64.0996
64.0996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424,170,7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股数不计
入公司表决权数量。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克家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张磊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龚张水先生，公司副总经理曹文旭先生，公司副总经理沈剑彬先生，公司财务负责人王斌先生列席会
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倪俊骥先生、毛一帆先生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9,435,973
比例（%）
99.8788

反对
票数

177,051
比例（%）
0.0656

弃权
票数

149,793
比例（%）
0.0556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9,560,116
比例（%）
99.9248

反对
票数

197,051
比例（%）
0.0730

弃权
票数
5,650

比例（%）
0.002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与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9,415,973
比例（%）
99.8714

反对
票数

197,051
比例（%）
0.0730

弃权
票数

149,793
比例（%）
0.0556

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9,415,973
比例（%）
99.8714

反对
票数

197,051
比例（%）
0.0730

弃权
票数

149,793
比例（%）
0.055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度薪酬确认与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517,641
7,373,498
7,373,498

比例（%）

97.3744
95.5074
95.5074

反对

票数

197,051
197,051
197,051

比例（%）

2.5523
2.5523
2.5523

弃权

票数

5,650
149,793
149,793

比例（%）

0.0733
1.9403
1.940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的议案2、议案3、议案4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全部审议通过；
4、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和《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

与2026年度薪酬方案》（非表决项）。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倪俊骥先生、毛一帆先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及列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619 证券简称：罗普特 公告编号：2026-022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集美区软件园三期凤岐路188号罗普特科技园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1
41

99,703,180
99,703,180
55.9466
55.9466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185,438,042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
量为7,226,713股，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78,211,329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延行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及召集人和主持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9,673,647
比例（%）
99.9703

反对
票数
29,533

比例（%）
0.029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9,673,147
比例（%）
99.9698

反对
票数
30,033

比例（%）
0.030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9,673,647
比例（%）
99.9703

反对
票数
29,533

比例（%）
0.029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9,673,647
比例（%）
99.9703

反对
票数
29,533

比例（%）
0.029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869,894
比例（%）
99.8895

反对
票数
31,933

比例（%）
0.11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9,673,647
比例（%）
99.9703

反对
票数
29,533

比例（%）
0.029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5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829,200
9,829,700
9,827,300

比例（%）

99.6953
99.7004
99.6761

反对

票数

30,033
29,533
31,933

比例（%）

0.3047
0.2996
0.3239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本次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2、3、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5涉及董事薪酬，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及相关关联方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会听取了《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及《关于高管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国仕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刚、康银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579 证券简称：地纬智能 公告编号：2026-024
地纬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文博路1579号C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
54

214,411,560
214,411,560
53.6015
53.60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隋进浩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李思堃先生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刘嘉丽女士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4,255,239
比例（%）
99.9270

反对
票数

154,321
比例（%）
0.0719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11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4,255,239
比例（%）
99.9270

反对
票数

154,321
比例（%）
0.0719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11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4,252,239
比例（%）
99.9256

反对
票数

154,321
比例（%）
0.0719

弃权
票数
5,000

比例（%）
0.0025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4,233,659
比例（%）
99.9170

反对
票数

172,901
比例（%）
0.0806

弃权
票数
5,000

比例（%）
0.0024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4,252,239
比例（%）
99.9256

反对
票数

154,321
比例（%）
0.0719

弃权
票数
5,000

比例（%）
0.0025

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6,238,967
比例（%）
99.9030

反对
票数

156,321
比例（%）
0.0939

弃权
票数
5,000

比例（%）
0.0031

该议案关联股东孙明、郑永清、李庆忠、洪晓光回避表决。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董事 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 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5,512,960
95,531,540
95,531,540

比例（%）

99.8140
99.8335
99.8335

反对

票数

172,901
154,321
156,321

比例（%）

0.1806
0.1612
0.2297

弃权

票数

5,000
5,000
5,000

比例（%）

0.0054
0.0053
0.007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4、5、6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2、议案6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郑永清、李庆忠、洪晓光、孙明。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石志远、王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地纬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523 证券简称：航天环宇 公告编号：2026-024
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长沙市岳麓区学田湾路50号环宇航空产业园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4
84

215,698,779
215,698,779
53.4146
53.414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完小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李嘉祥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李韬、曾品松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685,838
比例（%）
99.9940

反对
票数
8,995

比例（%）
0.0041

弃权
票数
3,946

比例（%）
0.0019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685,338
比例（%）
99.9937

反对
票数
9,341

比例（%）
0.0043

弃权
票数
4,100

比例（%）
0.0020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684,884
比例（%）
99.9935

反对
票数
8,995

比例（%）
0.0041

弃权
票数
4,900

比例（%）
0.0024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602,710
比例（%）
99.9576

反对
票数
9,341

比例（%）
0.0277

弃权
票数
4,900

比例（%）
0.0147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685,684
比例（%）
99.9939

反对
票数
8,995

比例（%）
0.0041

弃权
票数
4,100

比例（%）
0.0020

6、议案名称：《关于制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684,538
比例（%）
99.9933

反对
票数
9,341

比例（%）
0.0043

弃权
票数
4,900

比例（%）
0.002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71,483,494
34,999,103
9,202,741
67,232

9,135,509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8541
83.3389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9,341
9,341
0

比例（%）
0.0000
0.0000
0.1013
11.5788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4,100
4,1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446
5.0823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4

5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3,603,510

33,602,710

33,603,856

比例（%）

99.9600

99.9576

99.9610

反对

票数

9,341

9,341

8,995

比例（%）

0.0277

0.0277

0.0267

弃权

票数

4,100

4,900

4,100

比例（%）

0.0123

0.0147

0.012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议案2、4、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会，关联股东李完小、崔彦州对议案4回避表决，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82,081,828股

不计入该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娟、唐颖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370 证券简称：丛麟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0
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十五五·绿色科创——科创板企业
低碳转型与绿色发展之2025年度
节能环保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

暨召开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下午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至5月2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cn-conglin.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
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上披露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
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
年 5月 25日（星期一）15:00-17:00参加十五五·绿色科创——科创板企业低碳转型与绿色发展之
2025年度节能环保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暨召开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进行交流。此次活动将采用网络互动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参与网络互动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5日下午15: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裁：宋乐平
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黄爽
财务总监：施成基
独立董事：李若山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6年 5月 25日（星期一）下午 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至5月2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
或通过公司邮箱 ir@cn-conglin.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60713846
邮箱：ir@cn-congli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

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757 证券简称：胜科纳米 公告编号：2026-025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深圳市高捷智

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高捷”）持有公司股份23,884,07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92%。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2026年3月25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4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6-006）。因自身资金需求，深圳高捷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
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033,1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0%。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深圳高捷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结果的告知函》，截至2026年5月14日，深
圳高捷已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03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本次
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深圳高捷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23,884,070股
5.92%

IPO前取得：23,884,07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深圳高捷

2026年4月8日

4,033,000股

2026年4月29日～2026年5月14日

集中竞价减持，314,500股
大宗交易减持，3,718,500股

25.73～34.21元/股
112,718,420元

已完成

1.00%
不超过：1.00%
19,851,070股

4.92%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716 证券简称：中研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8
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完成部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3年7月1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31号）（注册生效日为2023年7月
12日），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获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发行 30,
420,000股，发行价格为29.6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02,257,200.00元，扣除102,543,821.47元
（不含税）的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99,713,378.53元。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9月15日
划至公司指定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3年
9月15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548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与管理，上述募

集资金到账后，已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依规及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或《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已签署的监管协议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严格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管理
与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设立情况如下：

开户人名称
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春绿园支行

银行账号

07184900040000019
募投项目

创新与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账户状态

本次注销

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吉林省厚和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绿园支行

581020100101151033
581020100101166405
07184901040018878

年产 5000 吨聚醚醚酮（PEEK）深加
工系列产品综合厂房（二期）项目

超募资金

厚和医疗器械研发中心项目

正常使用

正常使用

正常使用

注：吉林省厚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厚和安瑞医疗科技(苏州)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厚和医疗”。

三、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 2026年 3月 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2026年 3 月 23日召开 202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募投项目“创新
与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变更为“厚和医疗器械研发中心项目”。本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5,128.70万
元（截至 2026年2月28日，含理财收益及存款利息，最终以实际结余转出金额为准），全部用于投资
建设新项目，新项目由全资子公司厚和医疗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7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

厚和医疗已依据募集资金管理的要求开设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并于2026年3月26日，公司、厚和
医疗、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绿园支行、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
重大差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3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后重新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

鉴于原募投项目“创新与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账号：07184900040000019）中的募
集资金余额（含募集资金专户收到的理财收益及存款利息等）已转入厚和医疗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07184901040018878）,原募集资金专户（账号：07184900040000019）不再使用，为方便管理，公
司已于近日办理完成了该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本次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保荐机构和
对应监管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亦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